
 

 

海宁盛伟工贸有限公司“6.1” 
其它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2019 年 6 月 1 日 17 时 13 分许，海宁市长安镇(高新区）

新兴路 29 号海宁盛伟工贸有限公司，在委托湖州天晟环保

设备有限公司对其油漆车间进行环保设备安装施工时，发生

一起亡人事故，造成 2 人死亡、1 人受伤，过火面积 39.52

平方米。 

  事故发生后，海宁市政府立即成立了由海宁市公安局任

组长单位，海宁市应急管理局、海宁市消防救援大队、嘉兴

市生态环境局海宁分局、海宁市总工会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

查组，并邀请海宁市纪委市监委、有关专家参加，依法开展

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和调查取证，

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

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同时，针对事

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下一步安全防范措施与整改

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相关单位情况。 

  1.海宁盛伟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伟公司），系环

保设施改造项目发包单位（厂房承租单位），现址位于海宁

市长安镇（高新区）新兴路 29 号，法定代表人：朱*，营业



执照有效期为 2005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前身

为盛伟服饰，2016 年变更为盛伟工贸后，主要从事室内外装

饰工程设计、施工，服装、家具等制造、加工。公司生产用

房系 2017 年向海宁市长安镇（高新区）新兴路 29 号广源公

司租赁，并一直在此地展示道具和生产加工各类家具。 

  2.海宁广源竹基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源公司），

厂房出租单位，位于海宁市长安镇（高新区）新兴路 29 号，

法定代表人：阮**，营业执照有效期 2015 年 12 月 30 日至

长期，主要从事生物质竹基材料的研发、加工、销售。 

  3.湖州天晟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晟公司），

系环保设施改造项目施工单位，位于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区

富强村姚家兜，法定代表人：郑**,营业执照有效期 2017 年

10 月 24 日至长期。主要从事环保自动涂装设备，粉尘、废

气、废水、噪声治理设备的设计、组装、销售。 

  （二）项目基本情况。 

  2017 年，盛伟公司租赁广源公司位于海宁市长安镇（高

新区）新兴路 29 号的部分厂房（包括 6 号楼首层厂房、8 号

楼一、二、三层厂房、9 号楼首层厂房），用于展示道具和家

具生产。因盛伟公司环保排放未达标需要整改，故该公司联

系天晟公司进行环保设备的加装及整改，并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签订购销合同，总金额人民币 90 万元整，工期为 40 天。 

  （三）伤亡人员情况。 

  1.死者一：吴**，男，34 岁，户籍地：江苏省宿迁市，

身份证号：***，系天晟公司员工。 

  2.死者二：范**，男，29 岁，户籍地：四川省会理县，

身份证号：***，系天晟公司员工。 



  3.伤者：郑***，男，37 岁，户籍地：四川省双流县，

身份证号：***，系天晟公司法定代表人。 

  二、事故发生经过、救援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 

  2019 年 6 月 1 日，天晟公司负责人郑**带领两名员工吴

**、范**在盛伟公司内进行环保设备安装。下午 17 时许，

郑**在二层独自作业，吴**、范**两人一起在首层油漆车间

内作业，17 时 13 分许，首层油漆车间突然发生事故，吴**、

范**两人均未能逃离现场，当场死亡。郑**下楼救援时，呼

吸道吸入性灼伤，肺部弥漫性损伤，被送往海宁市中心医院

抢救，后于 2019 年 6 月 2 日凌晨转院至浙江省人民医院救

治。 

  事故发生后，市有关领导立即带领市消防救援大队、市

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处置工

作，省、嘉兴市应急管理部门也相继派员赶到现场，指导应

急处置工作。 

  事故发生后，海宁市政府迅速成立了事故调查组，调查

事故情况。长安镇（高新区）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成立了

善后安抚工作领导小组，积极配合做好死者家属安抚工作,

妥善处置相关事宜，并做好社会面维稳工作。截止至目前，

两名死者的善后补偿工作已经结束，尸体已经火化，伤者郑

**经治疗后现已出院，事故相关善后处理工作已完毕。事故

造成人员伤亡、善后处理、设备财产损失等直接经济损失合

计 353.8 万元。 

  三、事故调查情况 

  （一）现场勘查情况。 

  经事故调查组现场勘验，勘验检查情况如下： 



  1.事故现场位于盛伟公司租赁的 6 号楼首层油漆车间，

地面上有铁板等物，呈焦黑状。油漆车间地面上有铁架，呈

焦黑状。油漆车间北墙、东墙、南墙均呈焦黑状，其中北墙

和南墙的部分隔板缺失。 

  2.事故中心现场具体情况：事故发生区域位于厂房首层

东北角油漆车间内的喷漆区域，建筑面积约为 50 平方米，

高度约为 2.8 米，油漆车间四周均采用双面彩钢夹芯板（夹

芯材料为岩棉）进行分隔，油漆车间顶部设有夹芯板吊顶，

油漆车间吊顶上安装有数盏防爆灯及两台用于向下压风的

风机，所用电机为非防爆电机，吊顶有两层，下面是内顶，

为空气过滤层，为无纺棉材质（用于进入油漆车间的空气过

滤防尘，此无纺棉经试验，易燃烧）。车间北侧为晾干区，

南侧为厂房过道（油漆车间吊顶上方南侧有三扇铁丝网气窗

与过道相通），西侧为打磨车间，东侧为厂房外墙。现场坍

塌物主要为位于油漆车间顶部的风机及吊顶钢架和双面彩

钢夹芯板，吊顶风机及吊顶钢架在最底部，双面彩钢夹芯板

在吊顶钢架上，油漆区内无家具等可燃物，现场发现物品有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脚手架、插座，手持式切割机、电焊机、

喷涂除锈剂使用的喷枪、四个储装除锈剂的小钢瓶及六瓶瓶

装聚氨酯泡沫空瓶（聚氨酯泡沫极易燃烧）。电器有防爆灯、

风机等，并且防爆灯、风机的电线敷设在吊顶上面，现场未

发现有穿管特别是穿镀锌管的迹象，油漆车间四周夹芯板吊

顶坍塌的影响向油漆车间内侧变形坍塌。从当时现场尸体位

置来看，1 具尸体被坍塌物压住，位于油漆车间靠西侧门口

内 1 米处，尸体仰面朝上平躺，头部朝向为东北，脚部朝向

为西南。另 1 具尸体位于油漆车间东侧的沉淀池内，尸体面



部朝下，头部朝向为南，脚部朝向为北。 

  （二）视频监控情况。 

  经调取位于油漆车间南墙外监控视频显示：2019 年 6 月

1 日 17 时 15 分 39 秒，油漆车间的外门突然透出强烈炫目的

火光，并伴随着燃烧波有大量的粉尘状颗粒冲出大门；17 时

15 分 57 秒，油漆车间最东侧的双层防火夹心芯板上部冒出

黑烟；17 时 16 分 06 秒，相同的情形—强烈的燃烧火光再次

出现在车间南面的最东侧部位。 

  （三）专家组事故技术分析、鉴定结论意见 

  1.浙江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出具的事故技术分析报

告结论： 

  此次事故是一起由于在油漆车间进行环保设备改造过

程中的动火作业的明火和电火花引燃了过滤棉、聚氨酯泡沫

等易于燃烧的物质，发生了快速燃烧，燃烧消耗了大量的氧

气，同时产生了大量的烟气以及一氧化碳等可燃气体，在遇

到新的助燃物空气时，再一次发生了快速地燃烧与局部的闪

爆现象，此过程中可能部分存在的木粉尘和挥发出的气体参

与燃烧，最终造成 2 人死亡 1 人受伤的事故。 

  2.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 

  依据现有标准方法及仪器条件分析，所送范**血液中碳

氧血红蛋白饱和度为 24%。所送吴**血液中碳氧血红蛋白饱

和度为 66%（碳氧即 CO）。 

  四、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根据专家组事故技术分析报告，结合事故调查组现场勘

查、调查分析，造成该起亡人事故的直接原因系天晟公司员



工在油漆车间内违规使用明火作业或违规作业产生的火花，

在作业过程中引起可燃性物质爆燃后，迅速达到闪爆，此过

程中可能部分存在的木粉尘和挥发出的气体参与燃烧，从而

引发事故。 

  （二）间接原因。 

  1.天晟公司违反《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15577-2007）

规定，未制定动火作业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擅自组织无电

焊工、切割工等特种作业资格证员工上岗作业，未执行动火

作业审批手续，未清除明火作业场所的可燃粉尘;未对从业

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

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

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

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2.盛伟公司违反《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15577-2007）

的规定，未对有可能积累粉尘的生产车间和贮存室及时进行

清扫；未认真履行现场安全管理职责，未对承包单位的安全

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五、事故级别及性质 

  该起事故为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类别：其

他爆炸 

  六、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天晟公司擅自组织无证人员从事特种作业，违反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组织员工进行明火作业，且对从业人

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对本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

海宁市应急管理局对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二）盛伟公司未及时清扫油漆车间粉尘，未认真履行



现场安全管理职责，未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

协调、管理，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对本事故的发生负有责

任，建议由海宁市应急管理局对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三）盛伟公司主要负责人朱*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法

定职责，未全面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

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海宁市

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四）天晟公司主要负责人郑**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淡

漠，未落实安全生产法定职责，组织环保设施施工随意性大，

未制定实施动火作业规章制度与操作规程，督促、检查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及时消除员工无证从事特种作业

等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本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移送

司法机关调查追究其刑事责任。 

  （五）广源公司将生产厂房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的单位盛伟公司，且未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

调、管理，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建议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对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处罚结果报市应急管理局。 

  （六）建议责成长安镇人民政府向海宁市人民政府作出

书面检查，由市安委会对长安镇主要领导进行安全生产约

谈，由市纪委、监委对长安镇相关责任人视情问责处理。 

  七、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切实加强事故单位主体责任的落实。 

  1.天晟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要吸取本次事故教训，认真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按法定要求落实对从业人员的安全

教育工作，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

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



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要加强对电焊工、切割

工等特种作业人员上岗作业资格审核，杜绝未持证人员进行

特种作业操作。并加强日常生产现场安全监督管理，加大各

类安全隐患排查的力度，确保生产作业安全。 

  2.盛伟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要加强外来承包单位的安

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对本

单位存在的安全隐患加大排查力度，不留死角，确保生产作

业安全。 

  3.广源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应将生产厂房出租给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并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

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加大安全隐患排查力度，确

保生产作业安全。 

  （二）切实加强政府属地监管责任的落实。 

  长安镇（高新区）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落

实生产作业现场特别是外协作业现场的监管及监护，切实消

除各类事故隐患。一是开展生产安全大检查大整治活动，在

专业机构指导下重点推进家具制造加工行业的清单式检查，

对存在与事故单位类似的生产工艺一律停产整改，经安全评

价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二是主动研究产业发展规律，优化

布局，提升本质。制定区域性行业改造提升计划，明确低小

散企业的淘汰关停时限，确保技改投入，确保家具制造行业

亩均税收、亩均增加值、安全技术水平处于市内行业领先地

位。三是全面排查和评估辖区工业安全风险，对重点行业领

域安全风险进行深入辨识与评估，查清安全风险源的数量、

种类、等级和分布情况，建立安全风险管控机制，掌握各类

安全风险的基本情况、影响范围、应急准备等信息，整体提



出解决方案，落实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切实提升基层安全

工作的治理能力。相关工作的实施情况要及时报告给市应急

管理局。 

  （三）切实加强相关行业监管责任的落实。 

  市级主管部门和各镇（街道）要结合安全生产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社会化服务、“智慧用电”和双重预防机制建

设等工作，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按照属地监管、分级负责

的原则，依法强化对家具、涉有限空间作业企业等“三场所

两企业”行业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一是扎实开展可燃

爆粉尘等重点高危行业企业的专项整治。市安委办要指导全

市立即深入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按照《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和《粉尘防爆安全规程》等法律和标

准的规定，淘汰落后工艺，加强对涉燃爆粉尘企业较大危险

因素辨识管控，强化闭环管理，防范粉尘爆炸等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二是严把高危行业项目审核关。市应急管理局要对

全市的招商引资项目进行梳理比对，对达不到安全条件的企

业和工艺，坚决淘汰退出，强化源头治理和事前管控。三是

探索建立一体化监管格局。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完善企

业履行安全生产社会责任的制度建设，加强基层执法力量配

比，研究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和培育第三方专业

安全管理力量，通过实施“重大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安全装

备改造升级、安全管理制度排查诊断和岗位作业安全标准

化”四项重点内容，对涉及喷涂油漆、可燃爆粉尘、有限空

间作业等重大安全风险实现有效管控。 

  （四）切实加强安委会综合协调监管责任的落实。 

  建议市安委会于近期召开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紧急会



议，总结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扎实组织开展“大检查、大

整治”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全面发现和消除各类生产安全和

消防安全事故隐患，遏制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海宁市盛伟工贸有限公司“6.1”其它爆炸事故调查组 

                    

 

 
 


